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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3728）

授予購股權

本公佈乃根據聯交所主板（「主板」）證券上巿規則（「上巿規則」）第17.06A條作出。

正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宣布，董事會議決向若干合資格參與者（「承授人」）授予購股權

（「購股權」）以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 0.01港元之普通股（「股份」）合共 32,500,000股，

惟須待承授人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件

接納方可作實。

授予購股權之詳情載列如下：

授予日期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所授購股權數目 32,500,000份

所授購股權之行使價 每份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權利，可於有關購股權

按行使價每股股份 0.40港元行使時認購一股股份，行

使價為以下各項之最高者：

(a) 股份於授予日期聯交所所報收市價每股股份 0.40

港元；

(b) 股份於緊接授予日期前五個交易日聯交所所報平

均收市價每股股份0.37港元；及

(c) 每股面值0.01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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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於授予日期之收巿價 每股股份0.4港元

購股權之有效期 授予日期起計10年（全部所授購股權之歸屬期為1年）

於所授購股權中，其中 27,500,000份購股權授予董事、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員（定

義見上市規則）或主要股東或任何一方之聯繫人，以及5,000,000份購股權授予本公

司若干僱員，詳情如下：

承授人 所擔當之職位

所授購

股權數目

吳彩華先生 主席兼執行董事

（彼亦為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10,000,000

呂耀榮先生 執行董事 3,000,000

林嘉暉先生 執行董事 3,000,000

韋永康博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1,000,000

湯顯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1,000,000

周錦榮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1,000,000

謝禮恒先生 首席運營官 6,000,000

張玉嫦女士 執行秘書（附註） 2,500,000

27,500,000

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及僱員 5,000,000

32,500,000

附註： 張玉嫦女士為吳彩華先生之配偶。

向上述董事授予購股權獲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上巿規則第 17.04 (1)條批准（身為承

授人之相關獨立非執行董事除外，其已就向其本身授出購股權之相關決議案放棄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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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於本公佈日期，概無其他承授人為董事、本公司之最高行政人

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彼等各自之任何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正利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吳彩華先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吳彩華先生、呂耀榮先生及林嘉暉先生，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韋永康博士、湯顯森先生及周錦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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